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聘任第三届玉林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
玉政函〔2017〕94号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园区管委，市政府各委办局：
鉴于第二届玉林仲裁委员会任期已届满，为加强仲裁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保证公正，及时仲裁经济纠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仲裁委员会换届工作的通知》(国法〔2017〕18号) 和《玉林仲裁委员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市人民政府决定聘任以下同志为第三届玉林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，任期3年，受聘时间自2017年7月至2020年6月止。
主  任：丘德奎   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副主任：植耀平   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
林  伟   市法制办主任
委  员：吕文德   市发改委主任
封寅芳   市国土资源局局长
    刘家强   市住建委主任
何东真   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    谢  明   市工商局局长
谢炳忠   市金融办主任
吴庆平   玉林银监分局局长
陈继伟   市工信委副主任
陈  持   市科技局副局长
刘永松   市司法局副局长
张  荣   市财政局副局长
卢  坚   市商务局副局长
吴维文   市法制办副主任
朱陆峰   市质监局副局长
周伟萌   玉林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
朱伟忠   市工商联副主席
李家庆   市律师协会会长
李春林   市中级法院退休法官
玉林仲裁委员会下设秘书处，秘书长由林伟同志兼任，副秘书长由吴维文、李家庆、姚波（市法制办科长）同志担（兼）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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